
对国家统一政策、法规的执行情况；督促企业及时上缴

各项财政收入；对财政部制定的涉及本行业外商投资

企业的财务会计规章制度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企业上

报财政部门备案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提出修改意见；

参与研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工资制

度、住房制度等；指导、管理本行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财

务会计工作。
四、管好专项资金，支持企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管理本行业和本部门有关吸收外商投资的专项

资金，根据国家产业政策掌握好资金投向，帮助企业解

决资金上的困难，支持企业发展，要确保重点，优先支

持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五、建立信息系统，搞好统计分析工作。按照财政

部的统一部署，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分户报表编

报系统，进一步扩大信息统计面。利用统计资料分析企

业供、产、销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按

照财政部制定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考核指标对企业

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进行分析、评价，为领

导制定外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六、开展业务培训，提高人员素质。组织外商投资

企业财会人员的业务培训，学习国家有关利用外资的法

律、规定，学习新的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以及有关的财

经法规、制度，学习外语、计算机知识，逐步提高财会人

员的政策水准、业务水平和实际工作技能。同时，积极

召开企业财务工作的座谈会或专题研讨会，交流经验，

互相促进，共同提高，推进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全面开

展。
1996 年 4 月 18 日

法规介绍

财政部

关于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

对外商投资企业实施财政监督和财务管理

的具体规定的通知

财工字〔1996〕85 号

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

为了便于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

（以下简称专员办事机构）指导督促中央部门及其所属

企、事业单位举办的外商投资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纳

税、依法建帐、依法理财，帮助企业进一步提高财务管

理水平，现就专员办事机构监督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

理工作等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一、办理外商投资企业中方财产转移申报手续和

财政登记

根据（91）财工字第 519 号文件关于中方投资者在

合营项目批准后，须到财政部门办理中方财产转移申

报手续的规定，各地专员办事机构按文件规定具体办

理中方财产转移申报手续，并督促企业进行相应的财

会处理，年度终了后 3个月内统一汇总后报财政部备

案。
根据财工字（1995）223号文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

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后，须持企业设立的批准证

书、营业执照、合同、章程、中方财产转移证明等文件或

变更文件的复印件，在 30 日内到主管财政机关进行财

政登记的规定，各地专员办事机构负责办理外商投资企

业的财政登记，并按有关规定向财政部报送企业财政登

记表及有关资料。
二、督促并指导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内部财务管理制

度

根据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内部财务与会计制

度，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结合

企业的具体情况加以制定的规定，各地专员办事机构负

责指导企业健全内部财务管理机构，配备好财会人员，

督促企业按财政部“关于颁发外商投资企业建立内部财

务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通知”及其它有关规定，建立内

部财务管理制度。对企业上报备案的内部财务管理制

度，各专员办事机构要认真进行审查，发现有违反国家

法律规定的，要向企业提出更正意见，促进企业内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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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学化、合法化。
三、对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解缴及返还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

根据财预字（1991）135 号文件规定，各地专员办事

机构负责核查外商投资企业是否及时足额上缴所得

税，有无遗漏；核对企业上缴的所得税是否按规定级次

入库，有无混库，发现混库的问题，应就地及时予以调

库，个别因特殊情况无法就地更正的问题，按财监字

（1995）87 号文件有关规定，报财政部通过财政结算扣

回，防止中央财政收入流失。

四、对外商投资企业场地使用费负责征收管理

按财工字（1996）23号文件规定，负责征收外商投

资企业上缴中央的场地使用费，对中央企、事业单位与

地方企业共同参与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缴纳的场地使

用费，按出资比例审核后就地划拨中央金库和地方金

库，并于年度终了 3个月内将场地使用费收缴情况汇总

后上报财政部。
五、对外商投资企业有关会计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根据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应向同级财政部门和

企业主管部门报送报表的规定，年度会计报表应在规定

时间内连同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的查帐报告

一并报送当地专员办事机构。为了保证财务会计数据

的真实合法，报表及时上报，各地专员办事机构有权对

外商投资企业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检查人员进行检查时，须持有主管财政机关

签发的《公务证》，并负责对企业提供的资料保密。查出

的违纪问题，按财政部财监字（1996）17 号文件和有关

财务制度规定就地处理，并将财政监督检查结论和处理

决定抄报财政部工交司、监督司。
六、办理财政部交办的其它有关事项

1996 年 5 月 7 日

法规介绍

财政部
关于印发《外商投资企业财政

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工字〔1996〕12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财政部

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

事处：

为了规范外商投资企业的财务管理和财政监督，

我部在总结这几年各地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制订了《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管理办法》，现印

发给你们，请转发至所有外商投资企业和有关单位，认

真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告知我部。
1996 年 5 月 8 日

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理和财政监

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财务通则》、

《国务院关于整顿会计工作秩序进一步提高会计工作

质量的通知》等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在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签发营业执照（副本）之日起 30 日内，按照

下列规定办理财政登记：

（一）中央部门所属企、事业单位单独与外商举办

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中央部门所属企、事业单

位和地方企、事业单位共同与外商举办的中外合资、合

作经营企业；以及外资金融机构，向财政部派驻当地财

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办理财政登记。
（二）地方企、事业单位单独与外商举办的中外合

资、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向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确定的主管财政机关办理财

政登记。
第三条  企业办理财政登记时，应依法提交企业设

立批准证书、营业执照，以及经政府授权机关批准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等文件或者其复制件，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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